
專科學校法施行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專科學

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四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專科學

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三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配合一百零三年六月十八

日修正公布之專科學校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

八條規定：「本法施行細

則，由教育部定之。」爰修

正本細則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專科學校之校名

應冠以類別，公立者應

冠以國立、直轄市立之

名稱。 

二所以上專科學校

擬定之校名相同、近似

或其他足以使一般民眾

誤認者，應另加足資區

別之文字。 

 

一、本條刪除。 

二、查技專校院命名應行

注意事項，於專科以

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

專科部高職部設立變

更停辦辦法發布施行

後即予廢止，而上開

辦法第二十九條業已

規範專科以上學校申

請改名之名稱應符合

之規定，本條爰予刪

除。 

 第三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所稱專科學校之分類

設立，其類別得分為工

業、農業、商業、餐旅、

家政、海事、藥學、護理、

醫技、體育、新聞、藝術、

語文、音樂、戲曲及其他

等類。 

一、本條刪除。 

二、鑒於目前專科學校課

程綱要已授權學校自

主，另參考高級中等

教育法亦未就技術型

高級中等學校類別明

定，爰予刪除。 

三、刪除後專科學校之類

別，得由學校於校名

上明確表示其類別，以

賦予各專科學校更大

彈性。 

第二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所定專科學校副校

長，得以契約方式進用校

外人士擔任。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意旨，專科學

校得置副校長一人，

其聘期及資格，由各



專科學校組織規程定

之，爰專科學校副校

長聘期及資格，係由

各校自訂。 

三、現行專科學校副校長

之進用，主要由校長

就校內專任教授或副

教授聘兼之，以協助

校長推動校務，惟為

使專科學校副校長之

進用方式更加多元，

增加學校用人彈性，

爰參酌大學法施行細

則第五條規定增列本

條。 

第三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

三項所定達一定規模、

學務繁重之科，其認定

基準，由各專科學校組

織規程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專科學校為因

應校務發展之需要，

其達一定規模、學務

繁重之科，得置副主

任，…。」 

三、有關專科學校達一定

規模、學務繁重之科

別應如何界定，考量

各校校務規劃、發展

規模及學校特色各有

不同，倘由本部統一

規範專任教師人數或

學生人數達一定數目

者，始得認定為一定

規模、學務繁重之科，

容易忽略學校實際運

作狀況，限縮專科學

校組織彈性，爰由各

專科學校於學校組織

規程定之。 



第四條  專科學校教職員

之員額編制，由各專科

學校擬訂員額編制表，

國立、私立者，報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核定

後實施；直轄市立者，依

所屬直轄市政府規定辦

理。 

 一、本條新增。 

二、現行專科學校教職員

之員額編制，係由各

專科學校擬訂員額編

制表報教育部（以下

簡稱本部）核定。 

三、次查大學法施行細則

第十四條亦有類此規

定，爰增列專科學校

教職員之員額編制表

由各專科學校擬訂後

報本部核定之法源。 

四、另以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專科學校分

國立、直轄市立及私

立，故本條所定員額

編制表之核定機關為

本部及直轄市政府。 

第五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所定長期聘任，

其聘期由各專科學校定

之。 

專科學校應依教師

法及本法第二十八條教

師評鑑規定，訂定其教

師解聘、停聘及不續聘

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專科學校教

師之聘任，分為初聘、

續聘及長期聘任三

種。初聘及續聘係依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三十七條規定，其規

定為：「初聘為一年，

續聘第一次為一年，

以後續聘，每次均為

二年。」此已明文規定

專科學校教師之初聘

及續聘，特先敘明。 

三、專科學校教師長聘之

聘期，教育人員任用

條例第三十七條無規

範，參酌大學法施行

細則第十七條規定，

於第一項增訂專科學



校教師長期聘任之任

期，由各專科學校定

之。 

四、除專科學校教師之聘

任外，有關教師解聘、

停聘及不續聘等事涉

教師權利重大攸關事

項，於本法第二十七

條及第二十八條，已

敘明需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及學校應建

立教師評鑑制度，以

作為停聘、不續聘之

參考，為利教師有所

依循，爰增列第二項，

明定各專科學校應訂

定教師解聘、停聘及

不續聘之規定。 

第六條  專科學校專任教 

  師之基本授課時數，由 

  各專科學校定之。 

第五條  公立專科學校專

任教師之基本授課時

數，由教育部定之；私立

專科學校得比照辦理。

一、條次變更。 

二、現行公立專科學校專

任教師之基本授課時

數，係依公立專科學

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

時數編配注意事項辦

理，查目前專科學校

中屬公立學校者僅有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

校、國立臺東專科學

校、陸軍專科學校及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共

四校，其餘十二所為

私立專科學校。 

三、考量專科學校多為私

立學校，且私立專科

學校教師之基本授課

時數，亦得比照前開

注意事項辦理；另參

酌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十八條規定，大學專

任教師之基本授課時

數屬學術自治事項，

爰參酌大學專任教師

基本授課時數已由各

大學自定之精神，明

定專科學校專任教師

之基本授課時數，由

各專科學校規定。 

第七條  專科學校依本法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招收轉學生，以第一學

年之第一學期及最後一

學年之第二學期以外之

學期為限。但學生因特

殊事故必須轉學，符合

學校學則規定者，不在

此限。 

      五年制專科學校前 

  三年級得招收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四年級、五 

  年級及二年制專科學校 

  得招收大學肄業生。 

第六條  專科學校招收轉

學生，以第一學年之第

一學期及最後一學年之

第二學期以外之學期為

限。但學生因特殊事故

必須轉學，符合學校學

則規定者，不在此限。

五年制專科學校前

三年級得招收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四年級、五年

級及二年制專科學校得

招收大學肄業生。 

 

一、條次變更。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八條  專科學校或聯合

招生委員會應依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二項所定事

項，擬訂招生規定，報本

部核定後，訂定招生簡

章。 

      前項招生規定及涉

及考生權益事項，應於

招生簡章中明定。 

 

 一、本條新增。 

二、參酌大學法施行細則

第十九條規定，於第

一項明定專科學校或

聯合招生委員會應訂

定招生簡章相關規

定。 

三、第二項明定招生簡章

應定明招生規定及涉

及考生權益事項，以

保障考生權益。 

第九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所定學分之計

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

小時為一學分。 

第四條  專科學校每學期

授課時間不得少於十八

週。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

一、條次變更。 

二、現行各專科學校就本

細則現行條文第四條

第一項所定每學期授



      實習或實驗學分之

計算，由專科學校定之。 

 

定學分之計算，以每學

期授課滿十八小時者為

一學分；實習或實驗，以

每學期實作滿三十六小

時至五十四小時為一學

分。 

課時間不得少於十八

週之規定，多認有窒

礙難行之處，爰納入

學校意見，予以刪除。

三、現行條文第四條第二

項前段移列為第一

項。有關本法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所定學分

之計算方式，採較彈

性之規範辦理，並考

量專科學校學分之計

算方式宜與大學採相

同規範，故參酌大學

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修正

專科學校學分之計

算，原則以授課滿十

八小時為一學分。 

四、現行條文第四條第二 

    項後段列為第二項。 

    有關專科學校實習或 

    實驗學分之計算，應 

    比照上開說明辦理， 

    賦予專科學校更大課 

    程自主彈性，爰參酌 

    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授權專科學校訂定實 

    習或實驗之學分計算 

    標準。 

第十條  專科學校招收已 

  取得副學士學位以上者 

  修讀副學士學位，得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規定縮短其修業期限。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

已明文規定專科學校

入學資格，係屬最低

門檻規定，至於已取

得副學士學位仍就讀

專科學校者，有縮短

其修業期限之必要。



爰參酌大學法施行細

則第二十條規定，增

列專科學校招收已取

得副學士學位以上者

修讀副學士學位，得

縮短其修業期限之規

定。 

三、至於其縮短或延長修

業期限之資格條件及

申請程序之規定，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四

項規定，係由各專科

學校訂定，報本部備

查，爰予定明。 

第十一條  專科學校依本

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四項至第七項所定副

學士學位修業期限與其

修業期限縮短或延長之

資格條件及申請程序，

應列入學則。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第四項至第

七項所定專科學校副

學士學位修業期限與

其修業期限縮短或延

長之資格條件及申請

程序，參酌大學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一條規

定，明定應列入學則，

提供學生參閱之。 

第十二條  專科學校學 

生依本法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修讀他校輔科、

雙主修、跨校選修科目，

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

意。 

      專科學校得就學生

修讀輔科、雙主修、跨校

選修科目，自行訂定收

費基準。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專科學校 學

生得修讀他校輔科、

雙主修、跨校選修科

目等事項，事涉專科

學校校務行政及學生

受教權益，應於本細

則中予以規範；又參

酌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二十五條亦有類此規

範，爰第一項明定專

科學校學生修讀他校



輔科、雙主修、跨校選

修科目，應經本校及

他校同意之規定。 

三、第二項明定專科學校

得自行就修讀輔科、

雙主修等事項訂定收

費基準，以符合各校

教學及學務需求。 

第十三條  專科學校學生

會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向其會員收取

之會費，應以處理學生

在校學習、生活及與其

權益直接有關之事項為

限。 

      學生會收取會費或

學校依學生會請求代收

會費，不得列為完成註

冊程序之必要條件。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學校應依學

生會請求，代收會

費。」為免衍生學校代

收費用項目、用途疑

義，爰參酌大學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六條規

定，增列第一項，明定

專科學校學生會收取

會費之用途應以處理

學生在校學習、生活

及與其權益直接有關

之事項為限。 

三、第二項明定學生會收

取會費或學校依學生

會請求代收會費，不

得列為完成註冊程序

之必要條件，以保障

學生受教權益。 

第十四條  專科學校依本

法第四十六條規定主動

公開校務資訊，應訂定

校務資訊公開之事項、

方式及人民申請提供之

程序，且應於學校網頁

建置校務公開專區，並

指定單位或專人，辦理

校務資訊之定期更新及

管理。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四十六條規定

「專科學校對校務資

訊，除依法應予保密

者外，以主動公開為

原則，並得應人民申

請提供之。」爰第一項

明定專科學校主動公

開校務資訊有關規

定，及人民申請提供



      前項校務資訊，包

括基本數據及趨勢、辦

學特色及發展願景、績

效表現及各類評鑑結

果、畢業生流向及校友

表現、財務資訊及學雜

費、各類就學補助資訊

等事項。 

之程序，且應於專科

學校網頁建置校務公

開專區，並指定單位

或專人辦理校務資訊

之定期更新及維護管

理事項。 

三、有關公開之校務資訊

項目，於第二項參酌

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

十七條規定，例示專

科學校須主動公開之

校務資訊項目，各專

科學校亦得視各校特

色或需求，增列其他

公開之校務資訊項

目。 

第十五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行。 

第七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

施行。 

條次變更，內容未修正。 

 

 

 

 

 

 

 


